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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587� � � � � � � � � �证券简称：地素时尚 公告编号：2023-045

地素时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地素时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素时尚”或“公司” ）于2023年10月9日10时00

分以现场方式在上海市普陀区丹巴路28弄1-2号旭辉世纪广场8号楼7楼会议室召开了第

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通知已于2023年9月28日以专人送出、电子邮件、快递、电话、

传真等形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姜雪飞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名，实到监事3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过讨论，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

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的议案》。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关联监事肖锋先生按规定对本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公司于2023年9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

案》等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相关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与《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

进行了公示。 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

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1、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

（1）公示内容：公司本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姓名及职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地素时尚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2）公示时间：2023年9月28日-2023年10月7日，公示期内，凡对公示的激励对象或

对其信息有异议者，可通过邮件、书面或当面反映等方式向公司监事会反映；

（3）公示方式：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内部系统进行公示；

（4）公示结果：截至2023年10月7日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监事会对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激励对象与公司（含子公

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任合同、激励对象在公司（含子公司）担任的职务及其任职文件

等相关资料。

3、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及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职务的公示

情况，并结合监事会的核查结果，监事会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地素时尚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2）激励对象均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人

员，激励对象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3）激励对象均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下列情形：

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

场禁入措施；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4）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包括外籍员工。

（5）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存在被禁止参与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公示期间，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

何异议。 列入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

的条件，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和条件，其作为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

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地素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股票代码：603799�股票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2023-146

转债代码：113641�转债简称：华友转债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3年9月30日，累计共有1,294,000元华友转债已转换成公

司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15,265股，占该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96%。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3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华友转债金额为7,598,706,

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99.98297%。

● 本季度转股情况： 华友转债于2022年9月2日起开始转股， 自2023年7月1日起至

2023年9月30日期间，共有42,000元华友转债转为公司股票，转股股数为509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09号）核准，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于2022年2月24日公开发行了7,6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华友转

债，债券代码：113641），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76亿元，期限6年，可转债票面利率为第

一年0.20%、第二年0.40%、第三年0.60%、第四年1.50%、第五年1.80%、第六年2.00%。 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71号文同意，华友转债于2022年3月23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开始转股日期为2022年9月2日，初始转股价格为110.26元/股，最新转

股价格为81.18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华友转债的转股期限为2022年9月2日至2028年2月23日。 自2023年7月1日起至2023

年9月30日期间共有42,000元华友转债转为公司普通股，转股股数为509股。 截至2023年9

月30日，累计已有1,294,000元华友转债转为公司普通股，累计转股股数为15,265股，占

华友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数的0.00096%。

截至2023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华友转债金额为人民币7,598,706,000元，占华友

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8297%。

三、股份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6月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其他[注]

变动后

（2023年9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9,486,086 - 4,265,737 23,751,823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579,979,055 509 106,353,614 1,686,333,178

总股本 1,599,465,141 509 110,619,351 1,710,085,001

注：自2023年7月1日起至2023年9月30日期间，公司因发生发行GDR（具体详见公司

2023-094号公告）、限制性股票解禁（具体详见公司 2023-096号公告）、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 （具体详见公司2023-135号公告）、 以及限制性股票授予 （具体详见公司

2023-142号公告）事项，对公司的股本结构产生了相应影响。

四、其他

联系部门：证券管理部

联系电话：0573-88589981

传真：0573-88585810

联系邮箱：information@huayou.com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9日

股票代码：603799�股票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2023-145

转债代码：113641�转债简称：华友转债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3年9月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公司股份7,392,54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9.49元/股，最低

价为36.98元/股，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281,652,337.11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2023年8月31日，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友钴业” 、“公司” ）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6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0万元（含），回

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0.00元/股（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二、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

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3年9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7,392,54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9.49元/股，最低价为36.98

元/股，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281,652,337.11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3年9月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

回购公司股份7,392,54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9.49元/股，最

低价为36.98元/股，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281,652,337.11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回购期限内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002738� � � � � � � �证券简称：中矿资源 公告编号：2023-087号

债券代码：128111� � � � � � � �债券简称：中矿转债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中矿转债”转股期为2020年12月17日至2026年6月10日。

2.�转股情况：2023年7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期间，“中矿转债”共有254,300元已转

换成公司A股普通股，减少债券数量2,543张，转股数量为23,914股。

3.�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3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中矿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

109,690,400元，占“中矿转债”发行总量的13.71%。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1、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 920号核准），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0年6月11日公开发行了8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人民币80,000万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2020]� 593号” 文同意，公司80,

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7月7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中矿

转债” ，债券代码“128111” 。

2、可转债转股起始日期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和《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

行的“中矿转债”自2020年12月17日起可转换为公司普通股股票。

3、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中矿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15.53元/股。

2020年12月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中矿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2020-085）。因公司向90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253万股限制性股票。根据可转债相关

规定，“中矿转债”转股价格自2020年12月10日起由15.53元/股调整为15.48�元/股。

2021年1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中矿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2021-008）。 因公司向3名激励对象授予62万股限制性股票。 根据可转债相关规定，

“中矿转债”转股价格自2021年1月22日起由15.48元/股调整为15.47�元/股。

2021年6月1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0）。因实施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根据可转债相

关规定，“中矿转债”转股价格自2021年6月23日起由15.47元/股调整为15.42元/股。

2022年1月6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2）。因可行权之日2021年12月6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累计行权1,930,500股。根据可转

债相关规定，“中矿转债”转股价格自2022年1月6日起由15.42元/股调整为15.45元/股。

2022年5月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2-063）。因实施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根据可转债相

关规定，“中矿转债”转股价格自2022年6月1日起由15.45元/股调整为10.96元/股。

2022年12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2-126）。 因2022年10月至12月期间，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

予的股票期权累计行权367.08万股。根据可转债相关规定，“中矿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2

年12月20日起由10.96元/股调整为11.01元/股。

2023年4月1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23-024）。 公司因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47,326,076股并于2023年4月12日

上市。 根据可转债相关规定，“中矿转债”转股价格自2023年4月12日起由11.01元/股调整

为15.88元/股。

2023年5月2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23-054）。 因实施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根据

可转债相关规定，“中矿转债”转股价格自2023年5月31日起由15.88元/股调整为10.63元/

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2023年7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期间，“中矿转债”共有254,300元已转换成公司A股

普通股，减少债券数量2,543张，转股数量为23,914股。

截至2023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中矿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109,690,400元，尚未转

股的可转债数量为1,096,904张，占“中矿转债”发行总量的13.71%。

三、股本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

流通股

106,724,553 14.96% 220,167 106,944,720 14.99%

高管锁定股 38,014,127 5.33% 220,167 38,234,294 5.36%

首发后限售股 66,256,506 9.29% 0 66,256,506 9.29%

股权激励限售股 2,453,920 0.34% 0 2,453,920 0.34%

二、无限售流通股 606,476,763 85.04% -196,253 606,280,510 85.01%

三、总股本 713,201,316 100.00% 23,914 713,225,230 100.00%

四、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中矿转债” 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0年6月9日披露的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或拨打投资者

专线 010-58815527进行咨询。

五、备查文件

1. �截至2023年9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发行人股

本结构表。

2.�截至2023年9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中矿转

债”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601619� � �证券简称：嘉泽新能 公告编号：2023-073

债券代码：113039� � � �债券简称：嘉泽转债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结果暨股份

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价格：3.28元/股

●转股期起止日期：2021年3月1日至2026年8月23日

●转股情况：“嘉泽转债” 自2021年3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期间，累计共有1,012,

268,000元“嘉泽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291,533,760股，占可转债转股前

公司股本总额2,074,100,000股的14.06%。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3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嘉泽转债” 金额为287,732,

000元，占“嘉泽转债”发行总量的22.13%。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512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8月

24日公开发行了13,0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30,000万元，

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314号文同意，公司130,000万元可转

换公司债券将于2020年9月1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嘉泽转债” ，债

券代码“113039” 。

（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及《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嘉泽转债”

自2021年3月1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二、“嘉泽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嘉泽转债”转股期起止日期：2021年3月1日至2026年8月23日。“嘉泽转债”自

2021年3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期间，累计共有1,012,268,000元“嘉泽转债” 已转换成

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291,533,760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股本总额2,074,100,000股

的14.06%。

（二）截至2023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嘉泽转债” 金额为287,732,000元，占“嘉泽

转债”发行总量的22.13%。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6月30日）

因可转债转股增加的股份

（2023年7月1日至2023年9

月30日）

变动后

（2023年9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权激励

股份）

13,728,000 0 13,728,0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420,584,716 +53,044 2,420,637,760

合 计 2,434,312,716 +53,044 2,434,365,760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嘉泽转债” 的详细发行条款，请查阅公司于2020年8月20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951-5100532

联系传真：0951-5100533

特此公告。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三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601619� � � � � � � � �证券简称：嘉泽新能 公告编号：2023-074

债券代码：113039� � � � � � � � �债券简称：嘉泽转债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0月17日（星期二）下午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

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10月10日（星期二）至10月16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jzfdxxpl@jzfdjt.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8月15日披露了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公司2023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

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3年10月17日下午16：00-17：00举行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

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3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

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0月17日下午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陈波

总经理：赵继伟

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杨宁

独立董事：宗文龙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3年10月17日下午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

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10月10日（星期二）至10月16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

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 点击 “提问预征集 ”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

com/questionCollection.do）， 根据活动时间 ，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jzfdxxpl@jzfdjt.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刘伟盛、陈建英

电话：0951-5100532

邮箱：jzfdxxpl@jzfdjt.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603569� � � � � � � � �证券简称：长久物流 公告编号：2023-087

债券代码：113519债券简称：长久转债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自2023年9月15日至本公告日，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控

股子公司累计收到或确认政府补助资金192.63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时间 颁发单位 依据 补助项目

金额

(万元)

2023.9.20

长沙易才人力资源顾问

有限公司

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

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保就业经办工作

的通知

稳岗补贴 0.15

2023.9.21

柳州市柳江区社会保险

事业管理中心

关于进一步做好失业保险稳岗资金发放

工作的通知

稳岗补贴 0.64

2023.9.21

东莞市长安镇经济发展

局

长安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长安镇推动

科技创新资助办法》的通知

高新企业认定奖励 8.00

2023.9.26 柳州市柳江区商务局 中共柳江县委常委会决定事项通知 发展基金 60.61

2023.9.30

哈尔滨市商务局

哈尔滨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哈俄班列财政补贴资金管理办

法的通知

国际货运班列运营补

贴

123.23

小计 192.63

注：公司上述国际货运班列运营补贴为已确认的补助，但尚未收到款项。

二、 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各项补助均已确认，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上述资金

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年度利润产生的影响以会计师年度

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股票代码：603569� � � � �股票简称：长久物流 公告编号：2023-088

债券代码：113519� � � � � � �债券简称：长久转债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截至2023年9月30日，累计共有306,737,000元“长久转债” 已转换成

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27,763,629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4.9577%。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3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393,263,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56.1804%。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876号）核准，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长久物流” ）于2018年11月7日公开发行了7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

值100元，发行总额7亿元，期限6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8]151号文同意，公司7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8年11月30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长久转债” ， 债券代码

“113519” 。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长久转债” 自2019年5月13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

始转股价格为11.99元/股。 公司于2019年5月实施了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长久转债的转

股价格调整至11.85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20日披露的《北京长久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按照修正条款调整“长久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50）；公司于2020年6月实施了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长久转债的转股价格调

整至11.15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5日披露的《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利润分配按照修正条款调整 “长久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60）；公司于2021年6月实施了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长久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

至11.04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4日披露的《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利润分配按照修正条款调整 “长久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56）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转股情况

公司“长久转债” 转股期为自2019年5月13日至2024年11月6日。 2019年5月13日至

2023年9月30日，累计有306,737,000元“长久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份，累计转股数为27,

763,629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4.9577%。 其中，自2023年7月1日至

2023年9月30日期间,公司A股可转债转成公司普通股股票的数量为27,428,406股，占可

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4.8978%。

（二）未转股情况

截至2023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393,263,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

的56.1804%。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6月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3年9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60,349,223 27,428,406 587,777,629

总股本 560,349,223 27,428,406 587,777,629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57355969

特此公告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88103� � �证券简称：国力股份 公告编号：2023-059

转债代码：118035� � � � � � �转债简称：国力转债

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国力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调整前转股价格：63.00元/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62.83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3年10月11日

“国力股份”的转股期：2023年12月16日至2029年6月11日，目前尚未进入转股期。

一、转债价格调整依据

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6月28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手续， 公司股本由95,390,000股变

更为95,839,680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

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4）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及公司于2023年

6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披露的《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相关条

款，国力转债在本次发行后，若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

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公司将按

上述条件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

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的相关规定，在本次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

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

以及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公司将按上述条件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具体的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或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其他信息披露媒体上

刊登相关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当转

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

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

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

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公司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

门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来制定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

三、转股价格的调整计算过程

鉴于公司已经完成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

登记工作，公司以27.41元/股的价格向85名激励对象归属共449,680股股份，股份来源为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本次股权激励归属登记使公司总股本由

95,390,000股变更为95,839,680股。

转股价格调整公式：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63.00元/股，A为增发新股价27.41元/股，k为增发新股率

0.4714%（449,680股/95,390,000股），P1为调整后转股价。

P1=（63.00+27.41×0.4714%）/（1+0.4714%）=62.83元/股

综上，本次可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62.8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将自2023年10月

11日起生效。 “国力转债”的转股期为2023年12月16日至2029年6月11日，目前尚未进入

转股期。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国力转债的详细情况， 请查阅公司2023年6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披露的《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512-36915759

电子邮箱：securities@glvac.cn

特此公告。

昆山国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00313� �证券简称：农发种业 公告编号：临2023-035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设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9月14日召开了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安徽省临泉县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关于在河南省邓州市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和《关于在河南省郑州市共同投资设

立子公司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披露的《关于在安徽省临泉县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32）、《关于在河南省邓州市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33） 和 《关于在河南省郑州市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34）。

近日，公司完成了上述新设子公司的工商备案登记手续，并取得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

下：

1、安徽农发黄淮种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221MA8R1YJL7J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伊卫刚

注册资本：3,500万元

成立日期：2023年9月21日

住所：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城关街道办事处前进西路66号老公安局院内三楼308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农作物种子经营；农作物种子进出口；饲料

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农作物种子经营（仅限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

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使用；粮食收购；初级农产品收购；谷物销

售；豆及薯类销售；谷物种植；豆类种植；油料种植；薯类种植；棉花种植；蔬菜种植；饲料原

料销售；农作物秸秆处理及加工利用服务；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土地使用权租赁；土地整治

服务；农业机械服务；灌溉服务；非食用农产品初加工；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服务；农作物栽培

服务；农作物收割服务；农业园艺服务；智能农业管理；食用农产品初加工；农产品的生产、

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农副产品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粮油仓储服务；农

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中农发南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381MACXLR5M9E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清林

注册资本：3,500万元

成立日期：2023年9月28日

住所：河南省南阳市邓州市文渠乡李洼村前李洼265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谷物

种植；豆类种植；油料种植；棉花种植；烟草种植；蔬菜种植；中草药种植；花卉种植；薯类种

植；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农业机械服务；灌溉服务；农作物病虫害防

治服务；农作物秸秆处理及加工利用服务；农作物收割服务；农作物栽培服务；非主要农作

物种子生产；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

3、中农发郑州农业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CX4K718R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魁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成立日期：2023年9月21日

住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明理路与尚贤路交叉口利丰国际大厦8层801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大数据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智能

农业管理；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物联网技术服务；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设

施建设运营等服务；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食用农产品批发；初级农产品收购；土地整治服务；

土地使用权租赁；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国内货物运输代理；

供应链管理服务；农业机械服务；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服务；农作物收割服务；农业机械销售；

化肥销售；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烟草种植；油料种植，棉花种植；草种植；谷物种植；豆类

种植；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使用；

灌溉服务；农作物秸秆处理及加工利用服务；农作物栽培服务；蔬菜种植（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农作物种

子经营；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转基因农作物种子生产；食品销售；农作物种子进出口；饲料

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603901� � � � � �证券简称：永创智能 公告编号：2023-070

转债代码：113654� � � � � �转债简称：永02转债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3� 年9月30日，累计已有人民币80,000元“永02转债” 转

为公司普通股， 累计转股数5,682股， 占 “永02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12%。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3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永02转债” 金额为610,

467,000元,占“永02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869%。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3年7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未有“永02转债” 转为公司

普通股，转股数0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812号）核准。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永创智能” ，“本公司” 或“公司” ）2022年公开发行了610.547万张可转换公

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61,054.70万元。 存续期六年。

经上交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244号文同意，公司61,054.7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将于2022年9月1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转债简称“永02转债” ，转债代码“113654” 。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永02

转债” 自2023年2月10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转股期的起止日期为2023年2月10日至

2028年8月3日， 初始转股价格为14.07元/股。 因实施权益分派，2023年6月16日，“永 02�

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4.07�元/股调整为 13.94�元/股（详见公司公告：2023-045）。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本次“永02转债” 的转股期间为2023年7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本期间内未

有“永02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5,682股，占“永02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488,158,811股）的0.0012%。

（二）截至2023年9月30日，公司尚未转股的“永02转债” 金额为610,467,000元,占

“永02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869%。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6月30

日）

实施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

实施股权激励

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

2020年股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第三期

解锁

本次可转债转

股

变动后

（2023年9月30

日）

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4,990,434 3,896,900 -251,500 -2,412,600 0 6,223,234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483,174,059 -3,896,900 0 2,412,600 0 481,689,759

总股本 488,164,493 0 -251,500 0 0 487,912,993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永02转债”的相关条款，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8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上披露的《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摘要。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电话：0571-28057366

传真：0571-28028609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603901� � � � � � �证券简称：永创智能 公告编号：2023-071

转债代码：113654� � � � � � �转债简称：永02转债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暨回购股份

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3年9月30日，公司尚未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 2023年10月9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133,600股，已回购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274%，购买的最高价为12.05元/股、最低价为11.96元/股，已

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1,607,172元（不含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9月4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拟以

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人民币2000万元（含）-4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从2023年9月4

日至2024年3月3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报告书》（2023-06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

在回购股份期间，应于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于首次回

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公告，现将公司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1、截至2023年9月30日，公司尚未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2、2023年10月9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133,600股，已回购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274%，购买的最高价为12.05元/股、最低价为11.96元/股，已支

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1,607,172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说明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根据公司董事审议通过的股份回购方案，实施股份回购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9日


